
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装备首台（套） 

关键零部件及新材料首批（次）认定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和引导自治区技术装备首台（套）、关键

零部件及新材料首批（次）产品研制应用，加快区内企业自

主创新和市场开拓能力建设，促进制造业产品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装备首台（套）是指区内首次

研制并经试用达到设计要求的产品，其在基本原理、技术路

线、结构设计、制造工艺等方面取得创新突破，在产品功能

和性能指标上实现较大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尚未取得

市场业绩，包括成套装备、单机装备、关键零部件等。本办

法所称新材料首批（次）是指区内实现原始创新或显著技术

突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进入市场初期尚未形成规模化应

用和竞争优势的新材料产品。 

第三条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组织技术装备首台

（套）、关键零部件及新材料首批（次）认定工作，各盟市

工信部门负责初审推荐，并做好相关服务管理工作。 



  

第二章  认定范围和条件 

第四条  认定范围为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产品。 

技术装备首台（套）认定范围为高端工业母机、电子专

用设备、电力装备、大型矿山和冶金装备、大型石油和化工

装备、先进节能环保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船舶与海洋

工程装备、航空航天装备、大型工程机械、新型轻工和纺织

机械、高端医疗装备、精密仪器仪表、技术装备关键配套及

基础件，以及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大型成套装备、先进

农机装备、汽车及关键系统部件等。 

新材料首批（次）认定范围为列入《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分类目录（2024）》新材料产业行业和重点产品目录产品。 

第五条  申请认定的首台（套）、首批（次）产品应符

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单位为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注册企业，独立法

人资格，经营状态正常、管理规范、依法纳税、信用良好，

近三年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二）申请单位应具备自主开展产品研发、制造、集成

的能力，拥有产品研发制造技术基础和相应人才团队，具备

较强研发能力和规模化生产条件。 



（三）申请单位应掌握产品生产的关键技术、关键工艺，

依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包括依法受让取得知识

产权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拥有产品注册商标所有权。  

（四）申请产品应满足本办法第二条规定，并属于本办

法第四条规定范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区内研发、制造

并实现对外销售。 

（五）申请产品应通过省级（含）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或本行业公认的权威机构开展的性

能参数检测，并出具完整报告，附检验检测报告机构的资质

证书。 

（六）属于国家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产品，应具有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批准颁发的产品生产许可证，属于国家实施强

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应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 

第六条  属于下列产品之一的，不列入认定范围： 

（一）企业研发仅限于自用的产品； 

（二）企业向外定制的专用产品； 

（三）企业引进新技术、新工艺生产的产品； 

（四）已有同系列型号通过首台（套）认定的产品； 

（五）研发完成时间距离申报时间超过两年的产品。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七条  认定工作每年开展一次，企业自愿申请。申请

单位按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盟市工信部门提出申请。盟市工



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把关，将符合条件的汇总报送至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包括： 

（一）内蒙古技术装备首台（套）、关键零部件首批（次）

或新材料首批（次）产品认定申报书； 

（二）通过“信用中国（内蒙古）” 网站、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内蒙古）等平台下载专项信用报告； 

（三）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知识产权权益归属和自主品牌状况的有效证明

文件。涉及多个单位的，需提交与产品技术归属及权限有关

的技术转让、许可、授权、合作生产、合作开发的合同或协

议； 

（五）省级及以上具有查新资质的机构出具的产品检索

查新报告，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属于国家特殊行业管理要求

的产品，需具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颁发的产品生产许可

证；属于国家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需通过强制性产

品认证； 

（六）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及对应的用户报告等佐证资

料； 

（七）申报单位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八）其他佐证材料。 



第八条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综合评审，必要时组织专家现场核查。 

第九条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综合专家评审意见和

现场核查结果后，研究确定首台（套）、首批（次）认定名

单，并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

议的，发布认定文件，并向社会公告。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申请单位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得弄

虚作假，对申请单位通过非正当手段骗取认定的，一经查实

将撤销认定结论，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认定。承担认定评审

工作的第三方机构应严格执行评审程序，如出现重大失误，

三年内不得参与认定工作。 

第十一条  参与认定工作的评审专家应严格遵守工作

纪律和保密要求，主动接受各级工信部门和申请单位监督。

对泄露认定产品的技术秘密或不正当占有申请单位科技成

果的，取消专家资格，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十二条  各盟市工信部门应加强对属地申请单位和

申请材料真实性、完整性的核查，并配合做好本地区首台

（套）、首批（次）产品跟踪评估和服务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首台（套）、首

批（次）产品的动态更新，首台（套）、首批（次）产品自

认定文件发布之日起三年内有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鼓励各盟市工信部门将首台（套）、首批（次）

产品纳入政策支持范围，积极引导首台（套）、首批（次）

产品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内蒙古自治

区技术装备首台（套）关键零部件及新材料首批（次）认定

管理暂行办法》（内工信装工字〔2023〕498 号）同时废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 

  

 


